杭州师范大学学生社团年审考核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学校学生社团的管理、服务和联系，发挥学生社团育人功能，引导学生社团健康有序发展，根据《杭州师范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学生社团年审考核本着注重实效、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第三条  年审考核工作由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组织开展，办公室设在校团委。
第四条  考核对象为所有登记在册、运行满一年以上的学生社团。
第五条  年审考核时间为每年三月至五月。
第二章  考核内容
第六条  主要考核学生社团运行和发展情况。内容涉及：社团组织建设、日常管理、活动开展情况、指导教师与业务指导单位、财务状况、有无违纪违规情况等。
第三章  考核方式与步骤
第七条  年审考核由社团工作实绩、社团成员评价、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考核三部分组成。
第八条  考核步骤:
（一）社团工作实绩。学生社团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年审考核自评表（见附件）并附相关佐证材料，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根据社团提交材料复核分数。
（二）社团成员评价。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拟定考核评价内容，通过纸质（电子）问卷、电话调查等形式随访社团成员，根据社团成员的评价反馈计算分数。
（三）业务指导单位评价。学生社团业务指导单位从社团建设、管理、发展等角度拟定指标对社团进行评分。
（四）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考核。学生社团分类就社团日常运行和发展情况进行汇报，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根据社团汇报情况进行综合评分。
第九条  社团出现以下情况，年审考核一票否决：
（一）年审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
（二）未经指导教师同意、业务指导单位批准，自行与校外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签订任何形式的合约或协议。
（三）学生社团存在违规冠名情况的。
（四）财务管理及使用不规范，情节严重的。
（五）学生社团未经学校党委批准涉及外事事务的。
（六）学生社团及其成员开展与其宗旨不符的活动，举办纯商业性活动，参与违法违纪活动，散布违背宪法、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和言论。
（七）学生社团活动中出现重大社会舆情事件，处置不当并造成重大影响。
第四章  考核等级与结果运用
第十条  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对四部分考核分数进行汇总，并根据考核成绩确定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级别。其中，优秀比例不超过15%、良好比例不超过30%，综合评分为60分以下或一票否决的学生社团直接认定为不合格。
第十一条  考核结果公示三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进入结果运用阶段。结果为优秀的学生社团列为年度优秀学生社团，十佳学生社团直接由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在优秀学生社团中评议产生。获得优秀的学生社团自动升一星，在先进个人评选中增加一定名额，指导教师列为优秀社团指导教师，并予以经费奖励；结果为良好的学生社团，在先进个人评选中适当增加名额，保留星级。结果为合格的学生社团保留星级。对年审合格的学生社团进行注册登记，只有进行注册登记的学生社团方可继续开展活动。结果为不合格的学生社团须进行整改（整改期限3至6个月，整改期间社团不得开展除整改以外的其他活动），降一星，连续两次不合格或经整改仍不合格的学生社团直接注销。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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